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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泰兴精密制造（泰国）有限公司 100%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翔股份”“公司”或“本公司”）

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山西临汾华翔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翔实业”）持有的

泰兴精密制造（泰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兴公司”）98.61%股权，交易金

额为人民币 3,619.10 万元。同时，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翔（洪洞）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洪洞智能”）拟以现金方式分别收购临汾华翔恒泰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恒泰置业”）持有的泰兴公司 0.69%股权、临汾经济开发区安泰物

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泰物业”）持有的泰兴公司 0.69%股权，交易金额

均为人民币 25.50 万元，以上收购资金均为自有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泰兴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

已对该项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本次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华翔实业未发生其他非日常关联交易；

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不同关联人之间未发生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关联交

易，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以上交易均已按照规定

履行相关决策程序。 

 风险提示：本次股权收购是公司基于长期战略规划所做出的谨慎决定。

受宏观经济变化、行业需求及市场竞争等影响，标的公司未来经营情况存在一定



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华翔实业持有的泰兴公司 98.61%股权，交易金额为

人民币 3,619.10 万元。同时，公司全资子公司洪洞智能拟以现金方式分别收购恒

泰置业持有的泰兴公司 0.69%股权、安泰物业持有的泰兴公司 0.69%股权，交易

金额均为人民币 25.50 万元，以上收购资金均为自有资金。本次交易完成后，泰

兴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二）本次资产交易的目的和原因 

公司为了抓住机遇、快速发展企业，依托高新技术优势，寻求新的经济增长

点，实现企业“走出去”和成为国际一流企业的战略目标，经过充分调查、研究、

论证，综合分析研究泰国国情、投资环境、市场需求状况、国家对外投资政策等

方面因素，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提出实施本项目。 

通过收购泰兴公司股权，公司将获得其厂房和土地资源，以确保我们泰国工

厂的生产活动能够更加稳定和连续，为公司能够更好地控制生产成本、优化生产

流程，从而提高整体的运营效率和公司治理能力。同时，完成收购后，公司能够

更加灵活地应对市场变化，快速做出决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另外，

通过此次收购，我们将能够更好地规划和实施扩产计划，确保我们的增长战略得

以顺利实施。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1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收购泰兴精密制造（泰国）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表决

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2 票回避。关联董事王春翔、王渊已回避

表决。 

（四）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本事项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发表意见：公司本次收购泰兴公司

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交易价格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定价依据，由各方协商确定，定价公允、

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在审议该事项时，关联董



事需回避表决。本次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收购泰兴精密制造（泰国）有

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提交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五）本次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六）其他关联交易情况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华翔实业发生关联交易均为日常经营性

关联交易，与不同关联人发生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本次交易对手方华翔实业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交易对手方恒泰置业和安泰物

业为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交易标的泰兴公司为华翔实业子公司，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山西临汾华翔实业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100071361853XM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法定代表人：王春翔 

（4）成立日期：1999 年 6 月 9 日 

（5）注册地址：临汾经济技术开发区河汾一路南霍侯一级路西侧华翔办公

楼 

（6）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7）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服务；自有房屋租赁；自营进出口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出资人结构：王春翔持股 40%，王渊持股 30%，王晶持股 30% 



（9）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华翔实业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10）公司与华翔实业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

保持独立。华翔实业资信良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11）华翔实业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984,507,280.91 1,069,899,829.22 

负债总额 517,955,049.96 518,045,049.96 

所有者权益合计 466,552,230.95 551,854,779.26 

主要财务指标 2023 年度 2024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495,728.16 0 

利润总额 54,574,766.29 85,302,548.31 

净利润 53,949,112.28 85,302,548.31 

以上数据中，2023 年财务数据经山西凯达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2024 年 1-

6 月数据为未经审计数据。 

2、临汾华翔恒泰置业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100057108376X0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王晶 

（4）成立日期：2011 年 3 月 23 日 

（5）注册地址：山西省临汾经济开发区河汾一路 1 号 

（6）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房地产咨询；工程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8）出资人结构：华翔实业持股 100% 

（9）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10）公司与恒泰置业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

保持独立。恒泰置业资信良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11）恒泰置业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588,904,483.08 491,441,867.40 

负债总额 291,862,526.00 294,730,719.25 

所有者权益合计 297,041,957.08 196,711,148.15 

主要财务指标 2023 年度 2024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52,808,372.18 189,764,874.39 

利润总额 8,325,786.80 20,227,171.93 

净利润 7,228,957.82 15,170,378.94 

以上数据中，2023 年财务数据经山西凯达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2024 年 1-

6 月数据为未经审计数据。 

3、临汾经济开发区安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1000MA0GXBP861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刘国华 

（4）成立日期：2016 年 10 月 19 日 

（5）注册地址：临汾经济开发区河汾一路一号 

（6）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 万元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家政服务；建筑物清

洁服务；房地产经纪。（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8）出资人结构：华翔实业持股 100% 

（9）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 

（10）公司与安泰物业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

保持独立。安泰物业资信良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11）安泰物业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7,456,675.92 2,075,877.96 

负债总额 6,855,458.90 2,399,215.99 

所有者权益合计 601,217.02 -323,338.03 



主要财务指标 2023 年度 2024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4,939,795.03 1,402,563.63 

利润总额 382,112.49 -1,069,737.31 

净利润 382,112.49 -1,069,737.31 

以上数据中，2023 年财务数据经山西凯达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2024 年 1-

6 月数据为未经审计数据。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交易为公司及子公司洪洞智能向关联方购买股权，交易标的为华翔实业

所持泰兴公司 98.61%股权、恒泰置业所持泰兴公司 0.69%股权、安泰物业所持泰

兴公司 0.69%股权。 

（二）交易标的基本信息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泰兴精密制造（泰国）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号：0205563005818 

成立日期：2020 年 2 月 11 日 

注册地址：泰国春武里府是拉差县波恩区 6 村 221/22 号 

注册资本：17,895.45 万泰铢 

经营范围：制造、加工和销售各种类型的小型电机部件、小型电机、特种电

机及电机组，并从事工厂、办公室及产品存储空间的租赁业务，但不包括仓库、

筒仓或冷库业务 

出资人结构：华翔实业出资比例 98.61%、恒泰置业出资比例 0.69%股权、安

泰物业出资比例 0.69%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 

2、交易标的权属状况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形。 

3、相关资产运营情况 

泰兴公司主要从事小型电机部件、小型电机、特种电机及电机组的制造、生

产和销售业务。截至估值基准日，泰兴公司未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4、泰兴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数据 

泰兴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6 月 30 日 

总资产 3,256.88 3,765.85 

负债 816.46 409.94 

净资产 2,440.42 3,355.90 

项目 2023 年度 2024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0.00 0.00 

营业利润 0.00 0.00 

净利润 -9.04 -44.74 

以上财务数据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1、本次交易资产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4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

用资产基础法对泰兴公司进行估值分析，并出具《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

收购股权涉及的泰兴精密制造（泰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中水致远评报字[2024]第 020591 号）。 

2、评估的主要假设 

（1）交易假设：假定所有待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过程中，资产评估专业人

员根据待评估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 

（2）公开市场假设：公开市场假设是对资产拟进入的市场的条件以及资产

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接受何种影响的一种假定。公开市场是指充分发达与完善的

市场条件，是指一个有自愿的买方和卖方的竞争性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买方和

卖方的地位平等，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买卖双方的交易都是在

自愿的、理智的、非强制性或不受限制的条件下进行； 

（3）资产持续使用假设：持续使用假设是对资产拟进入市场的条件以及资

产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的资产状态的一种假定。首先被评估资产正处于使用状态，

其次假定处于使用状态的资产还将继续使用下去。在持续使用假设条件下，没有

考虑资产用途转换或者最佳利用条件，其估评估结论的使用范围受到限制； 



（4）企业持续经营假设：被评估单位的生产经营业务可以按其现状持续经

营下去，并在可预见的经营期内，其经营状况不发生重大变化； 

（5）本次评估假设评估基准日企业外部经济环境不变，国家现行的宏观经

济不发生重大变化。无其他不可预测和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6）企业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所执行的税赋、汇率、税率等政策无重

大变化； 

（7）企业未来的经营管理班子尽职，并继续保持现有的经营管理模式； 

（8）假设被评估单位完全遵守国家所有相关的法律法规，符合国家的产业

政策，不会出现影响公司发展和收益实现的重大违规事项； 

（9）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采用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本评估报告时所

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保持一致； 

（10）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在现有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

经营范围、方式与目前保持一致； 

（11）假设未来企业保持现有的信用政策不变，不会遇到重大的款项回收问

题； 

（12）假设被估值单位提供的基础资料和财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3、评估测算结果 

经采用资产基础法估值分析，泰兴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19,296.20 万泰铢，

评估价值为 20,388.59 万泰铢，增值 1,092.38 万泰铢，增长率 5.66%；总负债账

面价值为 2,100.56 万泰铢，评估价值为 2,100.56 万泰铢，评估无增减值；股东全

部权益账面价值为 17,195.65 万泰铢，评估价值为 18,288.03 万泰铢，增值 1,092.38

万泰铢，增长率 6.35%。具体见估值结果汇总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估值基准日：2024 年 6 月 30 日 

金额单位：万泰铢 

项目 
账面价值 估值结果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2,733.24 2,733.24 - - 

2 非流动资产 16,562.96 17,655.34 1,092.38 6.60 

3 其中：固定资产 11,231.15 11,711.57 480.42 4.28 



4  无形资产 5,331.81 5,943.77 611.96 11.48 

5    资产总额 19,296.20 20,388.59 1,092.38 5.66 

6 流动负债 2,100.56 2,100.56 - - 

7   负债合计 2,100.56 2,100.56 - - 

8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7,195.65 18,288.03 1,092.38 6.35 

经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于估值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6 月 30 日，泰兴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18,288.03 万泰铢，大写金额：壹亿捌仟贰佰捌拾捌万

零叁佰泰铢。 

根据评估基准日汇率中间价折算，1 元人民币=5.124 泰铢，泰兴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人民币 3,569.09 万元，大写金额：人民币叁仟伍佰陆拾玖万

零玖佰元整。 

（二）定价合理性分析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

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参考协议签署

日 9 月 12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中间价折算人民币金额，协商确定目标公

司泰兴公司的 100%股权交易价格为 3,670.10 万元。 

本次交易定价系根据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确定，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交易各

方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签署交易协议，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

权益的情形。交易双方未就交易标的未来盈利数据进行担保，亦未约定补偿或回

购承诺。 

五、关联交易合同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合同主体 

甲方（一）：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甘亭镇华林村 

法定代表人：王春翔 

甲方（二）：华翔（洪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洪洞经济技术开发区秦壁工业园秦壁村 

法定代表人：郭永智 

乙方（一)：山西临汾华翔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临汾经济技术开发区河汾一路南霍侯一级路西侧华翔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王春翔 

乙方（二)：临汾华翔恒泰置业有限公司 

住所：山西省临汾经济开发区河汾一路 1号 

法定代表人：王晶 

乙方（三)：临汾经济开发区安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住所：临汾经济开发区河汾一路一号 

法定代表人：刘国华 

本协议中，甲方（一）、甲方（二）统称为“受让方”，乙方（一)、乙方（二)、

乙方（三)统称为“出让方”；甲方、乙方合称为“双方”。 

（二）标的股权 

甲方（一）以人民币现金方式受让乙方（一）持有目标公司的 98.61%的股

权；甲方（二）以现金方式分别受让乙方（二）持有的 0.69%的股权、乙方（三）

持有的 0.69%的股权。 

（三）交易价格 

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4 年 8 月 15 日出具的“致同审

字（2024）第 140C028062 号”《泰兴精密制造（泰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2024

年 1-6 月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为基础，并参考中水致远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出具中水致远评报字[2024]第 020591 号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

报告》”），经双方协商一致，按照《评估报告》确定的泰兴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市

场价值 18,288.03 万泰铢，参考协议签署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中间价折

算人民币金额，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确定为 3,670.10 万元人民币。其中，乙方

（一）98.61%股权价格为 3,619.10 万元人民币，甲方（一）向乙方（一）支付现

金对价 3,619.10 万元人民币；乙方（二）0.69%股权价格为 25.32 万元人民币，

甲方（二）向乙方（二）支付现金对价 25.50 万元人民币；乙方（三）0.69%股权

价格为 25.32 万元人民币，甲方（二）向乙方（三）支付现金对价 25.50 万元人

民币。 

双方协商一致，按本协议 2.1 条之约定，将上述股权转让价款在本协议生效

之日起七日内，向乙方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 

（四）合同的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生效日”）。 

（五）违约及赔偿责任 

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之义务、责任、承诺或所作出的陈述、保

证严重失实或严重有误，则该方应被视作违反本协议。违约方应依本协议约定和

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如果双方均违约，双方应各自承担其违约引起

的相应责任。 

任一出让方的违约行为，不影响另一出让方继续履行本协议项下条款的义务。 

非因双方的过错导致本次股权转让不能完成，双方均无须对此承担违约责任。 

六、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不仅是对公司资源的一次重要整合，更是符合我们整体战略规划的

关键一步。通过这次股权收购，公司将能够更加稳定的运营，以适应当地市场的

需求和变化，并为将来的扩产计划奠定基础，从而为公司全球化战略提供强有力

的支撑。 

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持续经营和资产状况无

不良影响。 

本次交易使用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但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

运行，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本次交

易完成后，泰兴公司将成为公司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 100%股权的全资子公司，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泰兴公司如有正在履行的与关联人的交易将在本次交易

完成后纳入公司关联交易管理进行预算和审批，公司将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

公司内部规章制度要求，规范泰兴公司涉及的关联交易，依法履行关联交易决策

和信息披露程序。本次交易标的泰兴公司无对外担保及委托理财情况。 

七、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4 年 9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收购泰兴精密制造（泰国）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公司

关联董事王春翔、王渊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无需经过外部其它有关部门批准。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此议案并发表意见：公司本次收购泰兴公司股权

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交易

价格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定价依据，由各方协商确定，定价公允、合理，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在审议该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

表决，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一致同

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4 年 9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收购泰兴精密制造（泰国）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收购泰兴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

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

交易在双方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价格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华翔实业未发生非日常关联交易。 

 

特此公告。 

 

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9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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